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文件
深人银发〔2016〕105号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关于开办深港支票联合结算受理香港电子支票托收业务的通知

市各银行：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商议，我行决定，自2016年7月20日起，正式开办深港支票联合结算受理香港电子支票托收业务。为确保此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行应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关于开办深港港币支票双向联合结算业务的通知》（深人银发〔2002〕240号）、《关于试办深港美元支票双向联合结算业务的通知》（深人银发〔2004〕131号）和《关于开办香港人民币支票单向联合结算业务的通知》（深人银发〔2006〕35号），全面了解和掌握深港支票联合结算的各项要求。

二、我行对《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业务处理流程》（深人银发〔2014〕123号）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深港电子支票业务处理流程》（见附件1）。各行应结合业务实际，修订本行业务及系统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操作，确保香港电子支票托收业务顺利开展。

三、请各行及时填写深港电子支票业务上线意见反馈书（见附件2），确认是否开办香港电子支票托收业务，并于2016年7月15日前通过书面形式报告我行和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电子版发送至邮箱xtc@szfesc.cn。

四、为鼓励香港电子支票托收业务发展，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对香港电子支票托收业务给予一年的业务推广期，推广期内免银行结算手续费。推广期过后，即2017年8月1日开始，结算手续费标准为8元/笔。

五、各行办理香港电子支票托收业务，应严格执行外汇管理、跨境人民币结算及国际收支等有关规定，切实做好相关单证真实性审核、跨境资金合规性审核以及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等工作。

执行如遇问题，需及时与我行和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联系。

联系人：吴彬，联系电话：25596027。

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联系人：

蔡文惠，联系电话：23962770/15919990282；

陈举平，联系电话：23962876/13430992853。

特此通知。

附件：1.深港电子支票业务处理流程

2.深港电子支票业务上线意见反馈书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201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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